[bookmark: _GoBack]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处办效能的通知
　　各苏木镇、农场公司，县直有关部门、驻县有关单位:
　　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企业和群众诉求的解决率、满意率，进一步推动全县12345热线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:
　　一、建立健全热线调度管理机制
　　（一）建立完善调度机制。按照市调度中心每月15日、20日、25日统筹调度各地区各部门“四率”完成情况要求及《磴口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保障制度》要求，县调度中心每月13日、18日、22日统筹调度各部门响应率、办结率完成情况。经调度后,指标差距较大的承办单位，由政府督查室和12345热线调度中心督办，并移交纪委监委。
　　（二）强化责任分工。各承办部门要完善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的热线责任体系，压实“管行业管部门就要管热线工单处办”的责任链条。
　　（三）充实工作力量。各承办部门要加强热线工作队伍建设，选优配强工作力量，指定1个分管领导统筹负责本部门热线工单处办，至少配备1名专职热线承办人员。
　　二、加强热线重点指标运行监测
　　（一）建立指标运行预警机制。县12345热线调度中心将实时监测各项重点指标的运行情况,提前预警调度指标运行存在的问题，每月15日前，各承办部门热线工单办结率要达到90%以上，每月20日前要达到95%以上。月度办结工单质检合格率不低于98%，工单申诉率不得超过30%，累计工单平均办理时长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，群众合理诉求均要解决满意办结。
　　（二）健全问题整改监督机制。县12345热线调度中心将通过月报通报自治区、市热线平台反馈的不满意、未解决、超期未办结、质检不合格等工单承办存在的问题,各承办部门要分析研究具体问题及整改措施，规范承办热线诉求。同类问题连续2个月未有效整改的，即为负面典型案例，全县点名通报。
　　三、落实督办约谈制度
　　（一）建立长效运行的督办工作制度。热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联动纪委监委、政府督查室，对热线承办工作进行考核、督办。采取书面督办、现场督办、约谈督办、提级调度、集中攻坚等有效措施，推动热线工作形成齐抓共管、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。
　　（二）执行重点指标督办约谈制度。以规范各部门热线承办服务、推动企业群众诉求高效处办为重点，按月执行重点指标约谈督办。每月13日指标不达标的部门（办结率低于90%、解决率满意率低于95%、工单质检合格率低于98%、平均办理时长大于5个工作日），由县热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书面提醒；每月18日，若书面提醒的部门仍未达标，由政府督查室进行约谈；月度通报指标不达标的部门，由县政府分管领导进行约谈。
　　附件：1.承办部门人员信息表
　　2.自治区12345热线调度中心不在受理范围工单最新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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